
教发函〔2024〕42 号

关于通识选修课课程管理及排课要求的

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根据教学工作需要，现对通识选修课课程管理及

2024-2025-1学期课程排课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课程说明

通识教育选修课旨在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，全面提升学

生的科学人文素养和艺术修养，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；同时

满足学生不同兴趣、爱好与特长发展的需要，促进学生实践

能力、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提高，全面实现人才培养目标。

通识教育选修课面向我校全日制普通本科、专科学生开设。

通识教育选修课一般为校内公共选修课（含校本在线开

放课程，也称“特色通识选修课”、“通识选修课”、“通选课”）。

课程内容类别涵盖思想政治与素质教育类、人文与社会类、

自然与科技类、创新与创业类、艺术与体育类五个类别。

二、课程归口管理与工作职责

教务处负责统筹通识教育选修课的管理，各开课单



位负责通识教育选修课的教学运行全过程管理。其管理要求

与必修课要求基本一致。

（一）责任单位：教务处

1.负责下发开课门数任务、审核预开课课程；

2.负责开放学生选课；

3.选课学生达到指定开课标准后，确定最终开课课程；

（二）责任单位：各开课单位

1.负责每学期按要求上报通识选修课计划开课课程；

2.负责课表编排、任课教师培训、教学异动审批、课程

考核的编排、试卷审核、档案存档、工作量计算及审核等教

学运行全过程管理。

三、排课要求

（一）基本信息与要求

1.每门课程 1 学分，16 学时至 20 学时。已开设过的课

程不得变更学时。

2.课程性质：公共选修；课程归属：通识教育；课程类

型：选修课；课程类别：特色通识选修课。

3.学院每个专业选报并开设受学生欢迎的课程，不少于

5门，公共课不少于 4门。

（二）具体要求

1.通识选修课线下课程班额 85人，使用实验室授课的课

程班额为 70 人，体育课类 40 人。少于 30 人选课的教学班

不予开班。



2.通识选修课上课周次不早于第 3周，不晚于第 16周。

上课时间安排在周一到周五的 9-10节或者周六。对于同一个

班级的同一门课程不得在周一到周五进行四节连排，可以在

周六进行四节连排。

3.同一门课程最多开设 2个教学班，一个本科教学班（课

程名称-0001），一个专科教学班（课程名称-0002）。课程的

本科教学班面向 2021、2022、2023级本科及 2023、2024级

专升本学生开设；课程的专科教学班面向 2023 级专科学生

开设。

4.单学期开设的课程不得在双学期开设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.各教学单位的根据通识选修课课程归属清单及开课任

务门数，于 8月 11日前报送《2024-2025-1通识选修课开课

计划统计表》（附件 1）。计划新开课程由教务处审核通过后，

分配课程代码，后方可排课。

2.各教学单位课程落实及编排操作详见《附件 2：

2024-2025-1通识选修课课程落实及编排操作指南》。

教务处

2024年 7月 29日

附件：

1. 通识选修课课程归属清单及 2024-2025-1开课计划统计表

2. 2024-2025-1通识选修课课程落实及编排操作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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